兰州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部门整体自评报告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兰州新区疾控中心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和新区卫生健康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西北领先”的国家级新区疾控中心为目标，以常态化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为统领，以长效化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紧盯医防融合试点建设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力做好疾病防控及全人群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一、2024年工作总结
（一）党建领航，把稳疾控工作前行之舵
1.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抓好中心党支部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2024年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6次，支部书记讲党课5次，集中学习22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1次、视频培训1次、专题学习1次，交流研讨1次，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1次，不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政治导向贯穿于理论学习全过程各方面。
2.加强组织建设，规范党内生活。严格落实民主集中、组织生活、“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2024年召开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1次、支委会12次，主题党日活动12次，在建党103周年组织党员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学习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精神；谈心谈话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队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保持了党内生活的健康有序。规范党费缴纳，共收缴党费5412元。
3.加强党纪教育，弘扬廉洁清风。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和党纪学习教育工作，把思想引领、党性锻炼、廉洁要求贯穿于党纪学习教育始终。2024年共召开党纪集中学习9次，支部书记讲纪律党课1次，党纪学习教育交流研讨1次，集中约谈1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议8次，推进会议4次，医疗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议1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2次；结合艾滋重点人群筛查、艾滋病宣教活动前往甘肃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新区看守所开展党纪警示教育4次，组织观看《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等警示教育片6次；开展工作约谈19次60人次（“春节”“十一”等节前正风肃纪约谈9次，医疗腐败问题集中约谈3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约谈3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约谈1次）。持续推动正风肃纪常态长效，以优良作风树中心形象。
4.加强思想建设，坚持正确导向。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定《2024年意识形态工作重点任务清单》并全年常态化推进。2024年已安排部署意识形态工作2次，召开意识形态工作学习2次，保密教育专题会议3次，对意识形态潜在风险分析研判3次，按月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12次，及时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全力守好意识形态工作这块“责任田”。
5.夯实法治根基，抓牢安全生产。将法治宣传、安全生产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推动“党建引领+法治宣传”“党建引领+安全生产”融合发展。2024共组织召开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会议2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10余部业务工作相关法律22次，开展法律宣传“六进”活动12次，“国家宪法日”“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2次；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学习会议7次，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11次，邀请安全健康教育中心教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6次，应急演练活动5次，消防安全知识测试1次，线上参与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培训4次，开展“防灾减灾日”“消防宣传月”等主题宣传活动3次，使法治建设和安全生产成为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
6.凝聚联席合力，促进区域共治。2024年与甘肃省引大入秦水资源利用中心、新区税务局、瑞岭社区等9家共驻共建单位召开“大党委”联席会议1次，联合开展“你我共同努力 终结结核流行”“访民问暖”等党员社区“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4次，覆盖瑞玲雅苑、名郡、建投时光等4个小区，累计走访特殊人群住户9户，商户1户，现场解决居民健康问题3个，受众500余人次，进一步巩固拓展了主题教育成果，使在职党员“双报到”服务真正沉入包抓网格，推动党建品牌和志愿服务工作入脑入心。
（二）医防融合，筑牢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1.加强信息互通，强化监测预警。针对传染病防控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推进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重大疾病防治机制，实现关口前移。2024年与中川国际机场、海关、教育、农牧、医疗机构、社区等单位部门进行辖区传染病疫情通报和风险研判会商30次，撰写疫情分析动态12期，向各医疗机构及相关单位部门预警传染病信息22次。截至目前，新区网络直报报告法定传染病1354例，其中乙类传染病403例（新冠88例、肺结核82例、百日咳58例、猩红热39例、梅毒51例、病毒性肝炎37例、布病33例、痢疾5例、艾滋病4例、麻疹4例、淋病2例），丙类传染病950例。此外报告监测疾病水痘725例、疱疹性咽峡炎190例、尖锐湿疣7例、AFP1例、生殖器疱疹1例，新区传染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大的聚集性疫情，总发病率在我省处于较低水平。
2.加强医教协同，共织传防网络。与教育部门、学校建立因病缺课日通报机制，共同制定校园传染病防控策略和应急预案，明确双方职责。2024年共对兰州体育学校、贺阳中学等5所大中小幼学校进行因病缺课调查5次，对发现涉校传染病信息，第一时间向学校、幼托机构推送，指导学校托幼机构及时开展消杀等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健康。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筛查工作的通知》，本年度已累计筛查学校结核病4245人，指导西岔综合门诊部对职教园区高校学生体检筛查20208人，累计推送学生结核病信息15例。
3.加强医牧共管，助力乡村振兴。针对人畜共患传染病，与农牧部门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共同制定筛查策略和防控措施，2024年与农牧部门专家一同深入中川、上川等4镇部分企业、养殖户家庭、现场筛查点调研人畜共患病情况4次，对新区16个村社联合开展包虫病、布病筛查685人次，初筛布病阳性52人，包虫病阳性0人（现有既往包虫病患者10例），全部由基层医疗机构负责督促转诊至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共同巩固脱贫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4.加强医防融合，促进艾滋救治。依托医防融合推进艾滋病综合防治，已组织第三方干预小组对新区娱乐场所开展干预宣传3次，干预辖区女性工作者504人、男同50人，开展高危行为咨询和检测工作580人次，联合公安部门、医疗机构开展HIV及性病筛查4.1万人。指导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艾滋病定点治疗工作，累计VCT完成228人。
5.加强培训指导，及时流调溯源。2024年对辖区各医疗机构开展结核病、猴痘、麻疹、丙肝、艾滋病、布病等常见传染病业务知识培训10场次，猴痘疫情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2次，督导4次，参训医务人员750余人；对1例新冠重症、1例包虫病、4例麻疹、33例布病患者及时流调并上报流调报告和处置意见，对所有布病、结核、艾滋感染者电话随访共计调查551例次。
（三）暖心服务，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络
1.强化慢病防控，提升管理质效。2024年联合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对各医疗机构血压、血糖控制不满意的患者进行义诊和健康知识宣讲3次，组织开展慢性病患者管理培训2次，邀请省级专家开展慢性病管理督导检查4次，手把手指导落实整改。截至目前，新区管理高血压患者26194人、糖尿病患者6241人，全人群管理率分别为39.55%和24.48%（按32.85万人口计算），管理65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患者13905人、糖尿病患者2950人，管理率分别为88.60%和58.37%（按2.66万人口计算）。截至10月底，慢阻肺筛查18939人，确诊557人；脑卒中筛查18521人，确诊1195人。
2.强化重精管理，筑牢稳定基石。与新区公安对接交换新区重精患者信息，集中排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108人（确诊37人），组织开展重精患者管理康复培训2次，培训300人次，开展重精项目督导检查4次，当场下达督导意见并上报督导报告。截至目前，新区累计建档患者1204人，死亡135人，现在册患者1069人。新区报告患病率3.25‰，在册患者管理率99.44%、规范管理率98.32%；面访率98.97%；体检率83.26%；在册患者服药率97.19%、规律服药率91.30%；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率94.35%、规律服药率85.15%，目前正在住院患者58人，稳定率99.8%。
3.强化死因监测，规范肿瘤登记。截至目前，共审核死亡病例卡片946例，报告粗死亡率2.25‰，报告肿瘤病例卡片766条，收集近三年肿瘤发病数据1297条，按月对各医疗机构死因漏报情况、死因报告质量、肿瘤随访数据进行现场指导10次，督促漏报率较高单位按时上报死因登记信息。组织召开肿瘤随访登记工作汇报及数据研讨会1次，联合新区第一人民医院、西岔卫生院开展肿瘤防治周义诊、宣传活动1次，受众200余人。
4.强化水质监测，保障食品安全。截至目前，全年监测生活饮用水216批次，水质合格率100%，向国家监测系统上报数据2560条。采集谷类、肉类等15类食品样品92份，报送监测数据880条，监测覆盖率100%。审核食源性病例卡片301条，开展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培训1次，指导辖区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4次，完成6类166家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5.强化校园监测，共筑健康防线。联合教育部门、医疗机构开展2024年新区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干预、碘缺乏病监测和儿童口腔干预“窝沟封闭”工作。组织召开碘缺乏病监测培训1次，学校营养干预工作3次，监测学生3213人，调查问卷2213份；完成577名7-9岁儿童1884颗恒磨牙窝沟封闭和647名学龄前儿童局部涂氟工作，口腔检查覆盖人数1224人，封闭复查率25.59%，复查完好率95.68%。联合西岔综合门诊部开展学生常见病暨心理健康宣传活动1次，印制各类宣传册、海报23000余册，受众师生5万余人。
6.强化环境监测，促进职业健康。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开展2024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点行业劳动者健康素养调查干预工作，截至目前，已对新区47家用人单位的374个岗位进行监测，发现危害因素超标企业5家，超标岗位数12个，监测合格率93.22%，监测企业危害因素申报率100%。完成新区1260名重点行业劳动者健康素养调查及问卷填报、审核工作。对4家医疗机构医用辐射设备和4家单位4类非医疗放射装置开展防护检测，复测合格率100%。指导体检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工作，审核辖区职业健康数据12117条。
（四）规范接种，构筑人民健康免疫屏障
1.强化冷链管理，规范疫苗运转。2024年从省疾控自提运转疫苗9次，向各预防接种单位发放疫苗运转113次。各预防接种单位冷链设施设备运转正常，未发生停电停运、温度超标等异常情况。
2.细化疫苗接种，加强异常监测。2024年共接种疫苗109203针剂，同比增长4.08%，其中免疫规划疫苗80952针剂，非免疫规划疫苗28251针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运行正常，新区AEFI报告48例（47例为一般反应，1例为偶合症）。报告及时率100%，AEFI分类率100%，乡镇覆盖率100%。AFP病例报告监测系统运行正常，各医疗机构无AFP病例报告。
3.积极接种查验，筑牢免疫屏障。2024年查验托幼机构和小学99所，查验覆盖率100%，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补种率＞95%，有效提高了新区儿童疫苗接种率，增强了儿童免疫屏障，减少了疫苗针对传染病在托幼机构和学校的暴发流行风险。
（五）检验赋能，精准数据助力科学决策
1.加快实验建设，通过能力认证。2024年已完成520万元实验室检测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5月顺利通过省级评审组现场评审，目前已取得水质检测项目（44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证书）；11月中心实验室在全国碘缺乏病盲样质控考核中被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授予“全国质控网络盐碘、尿碘合格实验室”称号；同时也通过省疾控中心“2024年度甘肃省检测实验室梅毒抗体血清监测能力验证”，并授予合格证书。
2.开展专项监测，强化病原检测。开展新冠、猴痘病毒感染专项监测2项，检测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新冠污水样本138份；航班新冠、猴痘污水样本226份，均为阴性。累计检测病原学样本3142份（其中流感868份；新冠1171份；腹泻287份；麻疹3份；风疹3份；布鲁氏菌血清651份；包虫病血清22份；手足口病毒121份；丙肝血清16份）。累计向甘肃省疾控中心送检艾滋病样本20份、新冠测序样本117份、手足口病毒复核样本48份。
3.加强交流学习，提升检验能力。2024年协调省疾控中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兰州、白银等市县疾控中心学习交流10次，总计50余人次；参加检验标准提升、地方病检测、现场流行病学检测等各类现场培训会议20余场，不断提升实验人员检验检测综合能力。
（六）提升素养，弘扬健康中国时代风尚
1.加强人员培养，提升业务素质。为全面提升中心党员干部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2024年共组织开展内部业务学习8次，外派干部职工参加甘肃省传染病报告管理、监测预警、结核病艾滋病防治、肿瘤数据审核培训、政府采购、财务管理、党员素质能力提升等省、市、新区级各类培训80余次，总计200余人次，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育与用法相结合，不断促进干部职工以学增智，以践促行。
2.加强健康宣教，提升全民素养。为推动落实“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2027）”和《“健康甘肃2030”规划》，2024年我中心联合多部门深入机场、监狱、学校、市政、社区、企业、家庭开展“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儿童预防接种日”“世界食品安全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各类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健康宣教活动156场次，针对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15场次，通过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月度疫情提示12篇，健康科普及政策知识327篇，制作结核、艾滋、肿瘤短视频3部，发放各类健康宣传手册5万余册、各类健康促进品5万余份，累计受众40余万人；组织新区中小学生参加全国“环境健康杯”征文绘画比赛，4幅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2024年度兰州新区疾控中心收入合计1563.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25.56万元，其他收入3万元，年初结转结余334.80万元。2024年度支出合计1563.3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94.27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8.45万元，项目支出1332.42万元，年末结转结余18.22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兰州新区疾控中心结合履职工作实际，从部门管理、履职效果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经对各项履职工作相关资料的整理、汇总分析，综合评分为94.96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1.整体资金支出情况
年度资金总额支出指标分值10分，执行率88.68%，得分8.86分。人员经费未完成原因是职工2024年度绩效奖金、10-12月绩效工资在2025年进行发放；公用经费未完成原因是福利费部分用于支付职工互助保障业务会费，剩余部分全部上缴；项目支出未完成原因是业务支出优先使用中央转移支付经费，中央转移支付经费结余部分2025年继续支出。
2.部门管理
部门管理指标分值20分，从资金投入、财务管理、采购管理、人员管理、重点工作管理及资产管理六方面进行自评分析，得分为19分。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我中心将进一步完善资产配置、资产使用和管理、资产处置等内容进行明确及制定相关制度，并根据相关要求按期完成资产清查工作。
3.履职效果
履职效果指标分值60分，从部门履职目标、部门效果目标、社会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四个方面进行自评分析，得分为57.86分。
4.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指标分值为10分，从长效管理、人力资源建设和档案管理三个方面进行自评分析，得分为9.01分。
[bookmark: _GoBack]（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根据本次绩效自评工作的要求及相关文件规定，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明确改进措施。将相关结果与进度安排及时反馈各实施部门，明确整改时限并上报相关整改情况，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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